泉师院办[2011] 9号

关于填报2011/2012学年高等教育统计基层报表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单位：

为做好今年我校教育统计报表工作，确保我校2011/2012学年初高等教育统计年报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省教育厅闽教发[2011]143号文件精神，现将今年我校统计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数据填报采用软件报送与纸质报送相结合的形式。其中，教务处、人事处、继续教育学院、软件学院等重点数据部门，需先将数据录入到高等教育统计软件，验证无误后，打印成纸质表格，经部门领导审核签字、盖章后交办公室综合督查科。其他部门数据直接填入纸质表格，经部门领导审核签字、盖章后交办公室综合督查科。
二、教务处、人事处、资产处、财务处、后管处、学生处、组织部、统战部、科研处、外事办、团委会、图书馆、继续教育学院和软件学院等涉及到此次数据统计工作的部门去年已确定一名人员负责本部门数据填报工作（具体名单见附件），今年若有变动请将人员名单于9月28日下午5点前报到办公室综合督查科。

三、高等教育统计软件和纸质表格请各部门于9月28日上午12点前到综合督查科领取。所有数据填报完后请于10月9日下午5点前报送到综合督查科（行政楼505），邮箱shao007@qztc.edu.cn。
四、今年报表修改的内容：

1.全面应用依据《教育部关于组织开展各级各类学校（机构）代码编制工作的通知》（教发函〔2011〕117号）文件要求编制的学校（机构）标识码和学校属性码。

2.增加了反映学校基本情况的指标项。如：“985工程”院校、“211工程”院校、“千人计划”入选者、“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安全保卫人员等。

3.将接受不同层次教育的学生，按教育层次和所学分别填报统计报表。

4.增加了专任教师接受培训情况表。

5.调整了校舍用房分类，增加了“专用科研用房”和“其他用房”统计指标项。

6.增加了学校（机构）专职辅导员和心理咨询工作人员情况表。

高等教育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极端重要，希望各有关部门领导和具体工作人员要重视统计数据的填报工作。填报数据时，对于涉及到学校办学条件的各项指标，各部门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如实统计填报，确保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附件：《泉州师院统计信息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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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泉 州 师 院 统 计 信 息 员 名 单

                            2010年9月25日

	各部门
	姓  名
	联系电话
	备   注

	教务处
	肖文江
	22222182
	

	人事处
	王桂红
	13505022872
	

	资产处
	王声革
	22919533
	

	后管处
	庄月珠
	22919815
	

	科研处
	王宇红
	22919531
	

	学生处
	郑  艳
	22919577
	

	图书馆
	陈钦明
	13599726661
	

	组织部
	曾碧辉
	22919512
	

	统战部
	胡秋娇
	22919518
	

	外事办
	许琦红
	22919525
	

	团  委
	傅志雄
	13850772859
	

	继续教育

学   院
	王少山
	22960860
	

	财务处
	黄鸿艺
	22919619
	

	软件学院
	蔡文桂
	18960408999
	

	网络中心
	王德灵
	13906382876
	

	办公室
	傅少玲
	22783038
	

	
	
	
	


